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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间2h谷电、支持储能两充两放！湖北工商业分时电价新政发布！

 3月27日，湖北省发改委发布《完善工商业分时电价机制有关事项的通知》。其中对尖、高、平、谷四个时段以及
电价比例进行了较大调整。

 变化最为明显、产生影响最大的是，原来9:00-15:00的6h高峰时段的调整为平段和低谷时段，即午间光伏大发的12:0
0-14:00设置为谷段，其他日间4个小时设置为平段。

 据悉，湖北发改委在2023年11月17日的分时电价征求意见稿中，低谷时段为2:00-5:00和10:00-15:00共8小时，其中午
间低谷时段长达5小时。而正式文件中低谷总时长不变，午间低谷调整为2小时，夜间谷电改为6小时。

 而2023年征求意见稿中的电价浮动比例沿用了2022年12月发布的鄂发改价管〔2022〕406号文件，用电高峰期的夏季
7月8月、冬季12月1月，20:00-22:00尖峰电价浮动为2，23:00-次日7:00低谷电价浮动比例为0.45，即尖峰、高峰、平时
、低谷时段电价比为2:1.49:1:0.45。其他月份尖峰、高峰、平时、低谷时段电价比为1.8:1.49:1:0.48。

 在2024年版正式文件，这一比例仍没有变化。

 以下为原文

省发改委关于完善工商业分时电价机制有关事项的通知

鄂发改价管〔2024〕77号

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发改委，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各相关企业，有关电力用户:

 根据电网负荷特征、新能源出力特点和电力现货市场价格信号，不断优化工商业分时电价机制，是服务新型电力系
统建设、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提升电力系统经济性、促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有力手段。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的通知》（发改价格〔2021〕1093号）等文件规定，现就进一步完善我省工商业分时电
价机制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施范围

 工商业分时电价机制的实施范围暂不作调整，即：湖北电网用电容量在100千伏安及以上的工商业用户用电执行分
时电价，电气化铁路牵引用电、商业用电和机关、部队、学校、医院、城市公共照明等非居民照明用电除外。电热锅
炉、冰（水）蓄冷空调等电储能用电执行分时电价。

 国家和湖北省现行政策文件对分时电价实施对象另有单独规定的按规定执行。

 二、时段划分

 尖峰时段：7月、8月20:00-22:00，其他月份18:00-20:00（共2小时）

 高峰时段：7月、8月16:00-20:00、22:00-24:00，其他月份16:00-18:00、20:00-24:00（共6小时）

 平时段：6:00-12:00、14:00-16:00（共8小时）

 低谷时段：0:00-6:00、12:00-14:00（共8小时）

 三、浮动比例

 分时电价以各电力用户市场化交易购电价格（代理购电用户以代理购电价格）为基准进行浮动，上网环节线损费用
参与浮动，中长期市场交易方案实行分时段签约的按相关规定执行。

 平常月份尖峰、高峰、平时、低谷时段电价比为1.8:1.49:1:0.48。夏季、冬季用电高峰月份（夏季7月、8月，冬季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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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月），用电尖峰时段电价浮动比例由1.8调整为2，低谷时段电价浮动比例由0.48调整为0.45。

 四、其他事项

 （一）抓好落地实施。电网企业要对分时电价收入单独归集、单独反映，每年6月底前，将上一年度负荷曲线变化
、系统峰谷差、用户调峰情况和相关收入等情况报告省发改委。

 （二）抓好宣传引导。各地发改部门要精心组织，周密部署，采取多种方式告知有关用户，多渠道开展政策解读，
加强宣传引导，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确保平稳实施。

 （三）抓好监测评估。省发改委将会同相关部门，积极跟踪监测电力供需状况、系统峰谷特性、新能源消纳动态和
价格变化等情况，定期评估执行效果，加强分析研判。政策实施过程中如遇市场形势等发生重大变化，省发改委将适
时调整完善。

 本通知自2024年5月1日起实施。现行政策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规定为准。

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4年3月27日

 解读如下：

 一、实施范围

 分时电价机制的实施范围暂不作调整，即：湖北电网用电容量在100千伏安及以上的工商业用户用电执行分时电价
，电气化铁路牵引用电、商业用电和机关、部队、学校、医院、城市公共照明等非居民照明用电除外。电热锅炉、冰
(水)蓄冷空调等电储能用电执行分时电价。

 国家和湖北省现行政策文件对分时电价实施对象另有单独规定的按规定执行。

 二、时段划分

 尖峰时段: 7月、8月20:00-22:00，其他月份18:00-20:00(共2小时)

 高峰时段: 7月、8月16:00-20:00、22:00-24:00，其他月份16:00-18:00、20:00-24:00(共6小时)

 平 时 段: 6:00-12:00、14:00-16:00(共8小时)

 低谷时段: 0:00-6:00、12:00-14:00(共8小时)

 三、浮动比例

 分时电价以各电力用户市场化交易购电价格(代理购电用户以代理购电价格)为基准进行浮动，上网环节线损费用参
与浮动，中长期市场交易方案实行分时段签约的按相关规定执行。平常月份尖峰、高峰、平时、低谷时段电价比为1.
8:1.49:1:0.48。夏季、冬季用电高峰月份(夏季7月、8月，冬季12月、1月)，用电尖峰时段电价浮动比例由1.8调整为2，
低谷时段电价浮动比例由0.48调整为0.45。

 四、其他事项

 (一)抓好落地实施。电网企业要对分时电价收入单独归集单独反映，每年6月底前，将上一年度负荷曲线变化、系
统峰差、用户调峰情况和相关收入等情况报告省发改委。

 (二)抓好宣传引导。各地发改部门要精心组织，周密部署，采取多种方式告知有关用户，多渠道开展政策解读，加
强宣传引导，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确保政策平稳实施。

 (三)抓好监测评估。省发改委将会同相关部门，积极跟踪监测电力供需状况、系统峰谷特性、新能源消纳动态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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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变化等情况，定期评估执行效果，加强分析研判。政策实施过程中如遇市场形势等发生重大变化，省发改委将适时
调整完善。

 本通知自2024年5月1日起实施。现行政策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规定为准。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2087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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